招聘简章
宁夏理工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民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位于石嘴山市星海湖畔。
学校始建于1985年，2021年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现有12个二级院（系），有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5个本科专业，涵盖理、工、经、管、文、法、艺、教8个学科门类。学校拥有自治区优势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2个、自治区重点建设专业4个、自治区特色专业6个、自治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示范专业5个。学校先后获得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二）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三）坚持专业匹配、人岗相适原则。
二、招聘条件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项规章制度；
（二）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组织纪律观念牢固，师德师风优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备投身高等教育的职业理想与奉献精神；
（三）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突出，能够系统掌握并灵活运用本专业领域相关知识与技能；在校期间圆满完成全部学业，各门课程成绩优良，按期取得国家承认的相应学历、学位证书。
（四）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我校不接受其应聘：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党籍或公职的；
3.在校或者工作期间受过处分的；
4.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5.在事业单位招聘中被认定有违纪违规行为且被记入诚信档案库目前仍在惩戒期的；
6.定向培养人员服务期未满或正在定向培养学习的；
7.现役军人；
8.因成绩不合格延迟毕业的；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
报名方式：登录“宁夏理工学院人才招聘系统”（网址：http://rsfwzp.nxist.com/），按系统提示完成网上报名。
报名申请未审查或审查通过的，不能改报其他职位；审查未通过的，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可以改报其他职位。
（2） 资格初审
资格初审工作由各招聘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应聘人员可登录报名系统实时查询审查结果。凡因提交材料不完整或难以认定需进一步佐证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补充相应证明材料；逾期未按要求补全的，视为资格初审未通过。
应聘人员须对本人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凡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或其他失信行为的，立即取消其应聘及聘用资格。
（三）试讲答辩或部门面试
资格初审通过者，由各学院（系）或部门统一组织试讲答辩或面试，具体形式、内容及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四）资格复审
应聘者的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应聘者不符合报名条件的，随时取消应聘资格。
资格复审由人事处负责，对应聘者报名相关证件及材料进行资格复审，复审合格的应聘者取得笔试、面试资格。
（五）笔试、面试
资格复审通过者方可参加笔试、面试，具体时间及方式以通知为准。
笔试内容：包含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论、辅导员基本知识等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行测、申论”中的形势政策、逻辑学等内容。
（六）面试结果公布
校级面试结果将在招聘系统（网址：http://rsfwzp.nxist.com/）“校级面试”模块发布。应聘人员须及时登录个人账号查询。同时，各学院（系）或部门人事专员将以电话、短信、QQ消息或电子邮件等途径逐一告知，确保结果通知全覆盖、无遗漏。
（七）考察、体检
考察工作由学校人事处组织，用人部门具体实施。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重点考察应聘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体检标准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及办法》执行，费用由应聘者承担，体检不合格者不予聘用。
三、联系方式及报名二维码
人事处联系电话：0952-22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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